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银行

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回报投资者对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旗下部分基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参加中国银行

开展的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详情如下：

一、参加的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２

（

前端

）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６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７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８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９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０６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７

（

前端

）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１１

二、优惠费率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

１２

月

１

日、

２

日为非交易日，发起的交易将于

１２

月

３

日按优惠费率处理），投资者通过

中国银行的手机银行交易办理上述基金申购业务（仅限场外前端申购业务），并扣款成功，均享有申购费率

６

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申购费率按

６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

０．６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１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该活动解释权归中国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中国银行的有关公

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

投资。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在中国银行开通兴全保本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定期定额

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协

商一致，本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通过中国银行办理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兴全保

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以下简称 “本业务”），同时参加中国银行开展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

惠活动。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凡申请办理保兴全保本基金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深圳开放

式基金账户。 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遵循中国银行的相关规定。 已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国银行的相

关规定。

２

、兴全保本基金的每期扣款（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申购费）。

３

、定期定额申购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业务相同，投资者办理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后，可

从

Ｔ＋２

日（含该日）起办理基金的赎回。如无另行公告，通过本业务申购的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与日常赎回费

率相同。 详见各兴全保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新）。

４

、关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则，敬请投资者详细阅读本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４

日刊登的《兴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二、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

１

、优惠活动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开始（

１２

月

１

日、

２

日为非交易日，发起的交易将于

１２

月

３

日按优惠费率

处理），结束时间另行通知。

２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柜台、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等方式办理兴全保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端

申购费率享受

８

折优惠。 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低于

０．６％

的，按照

０．６％

收取。

３

、上述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银行所有。

本公告仅对上述业务有关事项予以说明，具体业务规则请咨询中国银行（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６

）。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

线（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

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

风险。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保本基金份额，适用保本基金的保本条款。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

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领先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６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银河领先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注：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１９２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

，

９６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６５９

，

７１０

，

７５３．２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９４

，

１４８．６３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６５９

，

７１０

，

７５３．２６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９４

，

１４８．６３

合计

６５９

，

８０４

，

９０１．８９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５０

，

００２

，

５０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７．５７８％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０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１１

，

９２９．５１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２％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注：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从基金募集费用中列支，

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

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查

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与赎

回开始时间后，由本基金管理人最迟于申购开始日、赎回开始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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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金通”网上直销平台新增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相关账户支付业务的公告

为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

"

长金通

"

网上直销平台投资

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与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

"

支付宝

"

）协商，自

2012

年

12

月

3

日起开通支付宝基金投资人备付金账户

(

以下简称为

"

支付宝基

金专户

")

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 个人投资者只要持有支付宝账户支持的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站办理

相关申请手续后，即可通过支付宝账户办理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交易及查询等业务，并享有费率

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且开通支付宝账户的个人投资

者。

支付宝账户支持的银行账户种类、开通流程及变动情况以支付宝网站

www.alipay.com

为准。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三、业务开通范围

1

、适用业务范围：开立基金账户、修改账户信息、分红方式变更、基金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

换、

"

基金港湾

"

业务等。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

"

长金通

"

网上直销平台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2

、业务起点标准：与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办理各基金相关业务的起点标准一致。

四、操作说明

开通

"

支付宝

"

账户的个人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cxfund.com.cn

），按照网页提示，申请开通

"

支付

宝

"

账户支付方式后，即可进行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五、费率优惠

1

、投资者使用

"

支付宝

"

账户通过本公司

"

长金通

"

网上直销系统前端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

金，申购费率实行

4

折优惠，若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等于

0.6%

或适用固定收费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2

、将货币基金转换为本公司旗下非货币型基金时，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优惠；原

转换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3

、本公司旗下非货币型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定期不定额申购，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4

、本公司旗下货币基金与非货币基金的定期定额转换、定期不定额转换业务，享受与上述基金转换费率

相同的优惠。

本公司可根据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 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

公告。

六、重要提示

1

、支付宝为第三方支付结算机构，请投资者在开户前，务必详细了解第三方支付的业务模式和特

点。

2

、网上交易业务详情请登陆长信基金网上交易系统，参阅《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

则》。

3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了解相关业务内容及进行业务咨询：

1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www.cx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566

（免长话费）

2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

www.alipay.com

客户服务电话：

0571-88156688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

慎。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直销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直销协议、相关规则等相关文件，并确保完全遵

守其规定。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网上直销的固有风险，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直销信息，特别是

账号和密码，避免损失。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2-040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下午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宋逸

婷女士主持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1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60,335,2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116%

。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4,897,104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4.903%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

60,326,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

；反对

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该议案需特别决议通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60,326,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

；反对

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张倩瑜、姚培两名律师出具以下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与会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600312

编号：临

2012-053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在 《中国证券报》 第

B012

版、《上海证券报》第

A35

版、《证券日报》第

E2

及《证券时报》第

D027

公告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

9

时由

董事会召集，在公司本部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魏光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209,753,563

股，占平高电气总股本

818,966,

173

股的

25.6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

具体选举情况如下：

李永河

赞成

209,753,56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总股数的

100%

；

李惠波

赞成

209,753,56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总股数的

100%

。

史厚云

赞成

209,753,56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总股数的

100%

。

同意增补李永河、李惠波、史厚云三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以上三位先生的简历

如下：

李永河先生简历如下：

李永河，男，

1971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

任电力部电力建设研究所经营部经理、研究室副主任、所长助理，国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党组成员、纪委

书记、工会主席，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工会主席，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党组成

员、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现任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李惠波先生简历如下：

李惠波，男，

1964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山东大学电气工程硕士。

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烟

台发电厂电气分场副主任，烟台发电厂副总工程师、厂长助理，菏泽发电厂副厂长，山东黄台火力发电厂副

厂长、党委委员，烟台发电厂厂长、党委委员，山东鲁能发展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山东鲁能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总经济师。 现任国家电网公司产业发展部副主任，平高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河南平高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史厚云先生简历如下：

史厚云，男，

1971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审计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工商管理硕士。

1994

年参加工

作，历任河南省电力工业局审计处审计员，河南省电力公司豫西审计部主任，国家电网公司审计部审计一

处副处长、审计部综合处副处长、审计部综合处处长。 现任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河南平

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

的议案》；

赞成

209,753,56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赞成票占参加表决总股数的

100%

。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王半牧律师和蒋博星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结论性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

600312

编号：临

2012-054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1

日以电子

邮件、手机短信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

魏光林、李文海、史厚云、庞庆平、徐国政、孔祥云等六人。 李永河董事因出国，特委托魏光林董事代为表决；

李惠波董事因出国，特委托史厚云董事代为表决；李春彦独立董事因出差在外，特委托孔祥云独立董事代

为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各项议案的审议情况如下：

一、会议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长魏光林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推选李永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并

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李永河先生简历如下：

李永河，男，

1971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

任电力部电力建设研究所经营部经理、研究室副主任、所长助理，国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党组成员、纪委

书记、工会主席，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工会主席，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党组成

员、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现任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会议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

员组成的议案》：

因近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部分董事变更，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

成人员作以下调整：

1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永河

委员：徐国政、孔祥云、李春彦、魏光林、庞庆平

2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国政

委员：孔祥云、李春彦、李永河、魏光林、李文海

3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春彦

委员：徐国政、孔祥云、李惠波、史厚云、庞庆平

4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孔祥云

委员：徐国政、李春彦、李惠波、李文海、史厚云

5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

主任委员：孔祥云

委员：徐国政、李春彦、李文海、史厚云、庞庆平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30

日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600452

编号：

2012-36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市水江发电有限公司纳入

国家

2012

年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计划名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重庆市南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

拆除重庆市水江发电有限公司淘汰落后产能生产线的紧急通知》（南川经信委发【

2012

】

233

号），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水江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水江公司

"

）已纳入国家

2012

年淘汰落后产能

企业计划名录，并要求水江公司启动对落实产能生产线拆除工作。

目前，水江公司因环保不达标，已停产近两年并对固定资产提取了减值准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0-

29

、

2011-03

号公告），因此，水江公司被纳入国家

2012

年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计划名录不会对公司

2012

年度利

润产生影响。水江公司将按照文件要求启动相关拆除工作，同时，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尽快研究

确定水江公司下一步处置方案。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471

股票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2012-084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接到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中超集团

"

）的通知，中超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

1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8.65%

）质

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办理期限为

36

个月、金额为

1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银票和信用证组

合授信，双方已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为自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办理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中超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141,680,9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12%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中超集团共质

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38

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35%

。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471

股票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2012-085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超集

团

"

）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将其所持公司限售流通股

1,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7.21%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兴丁蜀支行，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咨询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接到中超集团通知， 中超集团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将上述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兴丁蜀支行的

1,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1%

）全部解除质押。 同日，中超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限

售流通股

1,5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21%

）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丁蜀支行办理期限为

24

个

月、金额为

1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和银票组合授信，双方已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质押期限为自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办理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

记为止。

中超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141,680,9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12%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中超集团共质

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38

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6.35%

。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2012-070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达、电话、传

真、邮件的方式于

2012

年

11

月

17

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当参

加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的董事

8

人（副董事长肖昌利因出差请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列席了现场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赵笃学董事长主

持，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

1

）公司拟与山西朔州平鲁区龙矿大恒煤业有限公司、山西茂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山西西易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国电朔州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莲盛煤业有限公

司、山西朔州平鲁区兰花永胜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朔州平鲁区森泰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朔州平鲁区芦家窑煤

矿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圣厚源煤业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2

）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股东均以货币出资，出资

比例如下：

A

、山西朔州平鲁区龙矿大恒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51%

。

B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10%

。

C

、山西茂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10.16%

。

D

、山西西易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6.57%

。

E

、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6.57%

。

F

、国电朔州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4.78%

。

G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莲盛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1.79%

。

H

、山西朔州平鲁区兰花永胜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1.95%

。

I

、山西朔州平鲁区森泰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2.39%

。

J

、山西朔州平鲁区芦家窑煤矿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3%

。

K

、大同煤矿集团圣厚源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1.79%

（

3

）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计划投资总额为

100000

万元人民币，投资拟分三期进行。第一

期投资

30000

万元，第二期投资

30000

万元，第三期投资

40000

万元

,

股东按股份承担投资数额。 以上投资不足

部分由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自行筹集或股东同比例增资的形式完成，具体情况由股东会确

定。

该项目出资公司以自有资金完成，总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

4

）为促进投资方及合资公司共赢发展，投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持合资公司的发展，同时各方及

其子公司均应相互支持、互补有无、合作共赢。

（

5

）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公司董事会由

11

人董事组成，其中

A

方委派

6

名，

B

、

C

、

D

、

E

方各委派

董事

1

名，

F

、

G

、

H

、

I

、

J

、

K

方共同委派董事

1

名。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由

A

方委派的董事担任；公司监事会由

5

名

监事组成。 其中

A

方委派监事

1

名，

B

、

C

、

D

、

E

方共同委派监事

1

名，

F

、

G

、

H

、

I

、

J

、

K

方共同委派监事

1

名，职工代

表监事

2

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由

A

方委派的监事担任；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

A

方推

荐，副总经理若干名，均由董事会聘任。

（

6

）公司经营范围：煤矿设备维修；煤矿设备租赁；机电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安装服务。 经营范围以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为准。

二、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昌乐县农村商业银

行增加投资的议案》

公司现持有山东昌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51%

的股权，决定增加投资

440

万元，增资完成后持

股比例为

5%

。

三、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将一宗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的

议案》

为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按照昌乐县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拟将坐落于五图镇谢家山村的使用权面积

为

117170.00

㎡的工业用地申请变更为商业用地，需要交纳土地出让金人民币

3200

万元。

现该块土地公司主要作废旧物资的仓储使用，该次土地性质变更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影响小，土地

用途变更后，公司将根据昌乐县政府发展规划和公司发展的需要另行确定最终使用用途。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2012-071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

9:00

点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投资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8

人参加会议（副董事长肖昌利因出差请假），同意

8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公司决定与山西朔州平鲁区龙矿大恒煤业有限公司、山西茂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山西西易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国电朔州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莲盛煤业有限公

司、山西朔州平鲁区兰花永胜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朔州平鲁区森泰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朔州平鲁区芦家窑煤

矿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圣厚源煤业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最终公司

名称以工商核定为准，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2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签订协议的股东方介绍

A

方：山西朔州平鲁区龙矿大恒煤业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陶村乡

法定代表人

:

曲祖俊

B

方：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山东省昌乐县经济开发区大沂路北段

法定代表人：赵笃学

C

方：山西茂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产业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彭国泉

D

方：山西西易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白堂乡西易村

法定代表人：苗寨

E

方：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陶村乡

法定代表人：马志富

F

方：国电朔州煤业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开发北路

法定代表人：刘文清

G

方：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莲盛煤业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白堂乡陶卜洼村南

法定代表人：马毅贵

H

方：山西朔州平鲁区兰花永胜煤业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向阳堡乡杨树坡村

法定代表人：牛云龙

I

方：山西朔州平鲁区森泰煤业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朔州市平鲁区上麻黄头村

法定代表人：郝森

J

方：山西朔州平鲁区芦家窑煤矿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山西省朔州平鲁区陶村乡陶村

法定代表人：胡涛

K

方：大同煤矿集团圣厚源煤业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下面高乡

法定代表人：尹达君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各股东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整，股东均以货币出资，出资比例如下：

1

、

A

方：山西朔州平鲁区龙矿大恒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51%

。

2

、

B

方：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10%

。

3

、

C

方：山西茂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10.16%

。

4

、

D

方：山西西易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6.57%

。

5

、

E

方：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6.57%

。

6

、

F

方：国电朔州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4.78%

。

7

、

G

方：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莲盛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1.79%

。

8

、

H

方：山西朔州平鲁区兰花永胜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1.95%

。

9

、

I

方：山西朔州平鲁区森泰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2.39%

。

10

、

J

方：山西朔州平鲁区芦家窑煤矿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3%

。

11

、

K

方：大同煤矿集团圣厚源煤业有限公司占每期出资总额的

1.79%

（二）、合资公司计划投资总额为

10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投资拟分三期进行。 第一期投资

30000

万元第

二期投资

30000

万元，第三期投资

40000

万元，股东按股份承担投资数额，以上投资不足部分由公司自行筹集

或股东同比例增资的形式完成，具体情况由股东会确定。

该项目出资公司以自有资金完成，总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三）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煤矿设备维修；煤矿设备租赁；机电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安装服务（以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核定的为准）。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为促进投资方及合资公司共赢发展，投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支持合资公司的发展，同时各方及

其子公司均应相互支持、互补有无、合作共赢。

2

、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公司董事会由

11

人董事组成，其中

A

方委派

6

名，

B

、

C

、

D

、

E

方各委派董

事

1

名，

F

、

G

、

H

、

I

、

J

、

K

方共同委派董事

1

名。 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由

A

方委派的董事担任；公司监事会由

5

名监

事组成。 其中

A

方委派监事

1

名，

B

、

C

、

D

、

E

方共同委派监事

1

名，

F

、

G

、

H

、

I

、

J

、

K

方共同委派监事

1

名，职工代表

监事

2

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由

A

方委派的监事担任；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

A

方推

荐，副总经理若干名，均由董事会聘任。

五、相关事项说明

1

、参与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的各股东现已经签署《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

限责任公司协议书》，此协议书经各自主管部门批准后生效。

2

、为推进此合资公司的健康发展，以及深化大客户发展战略，公司与山西朔州大恒煤业有限公司的母

公司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也签订了《合作协议书》，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系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位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南岸的龙口市境内，是集煤炭、电力、建工、机械加工等为一体的省管国有大型

海滨煤炭企业，双方约定对所需产品相互全面开放，在同等条件下互为对方生产的产品、配件提供优先使用

权。

六、该项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参与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公司和股东各方的合作关系，

对于提升公司在山西市场以及相关市场的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具有积极影响。

2

、公司与龙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有利于合资公司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公司

在山东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也更有利于公司大客户战略的进一步拓展，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影响。

七、风险提示

1

、《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书》各方均已经签字盖章，但需经主管部门批准后生

效，该协议还存在是否最终批复的风险，公司将依据具体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及时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2

、根据《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书》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10%

的股份，因持股比例

低，公司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同时该项目总投资额为

10

亿元，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存在一定的管理、技术、

市场、效益等风险。

八、备查文件

1

、《设立山西龙矿晋北煤机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合同》

2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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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业务发展需要，并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

丰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了经营范围，具体变更如下：

原经营范围：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接受厂家委托销售复混肥料；销售：农机器具（除国家专控）、化

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自营和代理农产品（除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种子开发生产、珍贵树种原木加工、棉

花（籽棉）加工、我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的养殖、种植、转基因植物种子的开发、生产等国家限制和

禁止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的项目外）的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销售：复混肥料、化肥、尿素；农机器具（除国家专控）的

销售；销售：中密度板、高密度板、胶合板、刨花板、原木（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批发：石

蜡、甲醇、乙醇

(

酒精

)

、松节油等易燃液体类中的闪点、高闪点易燃液体项（

GB3-2

类、

GB3-3

类）；双氧水（过

氧化氢）等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类中的氧化剂项（

GB5-1

类，氯酸钾、硝酸铵除外）；磷酸、氢氧化钠（烧

碱）、甲醛、次氯酸钠（含有效氯﹥

5%

）等腐蚀品类中的酸性、碱性和其他腐蚀品项（

GB8-1

类、

GB8-2

类、

GB8-3

类，不含三氯化磷、氢氧化磷（三氯氧磷）等剧毒化学品）。 （

1

、以下化学品除外：剧毒化学品、民爆物

品、成品油、农药和第一、二、三类监控化学品；

2

、无仓储、店面，若需仓储、店面须另行申办；

3

、尚需其他资

质证、许可证的，凭其他资质证、许可证经营。 ）（凭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29

日）；自营和代理一

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

可经营（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上述变更已于近日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9

日


